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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化部語言友善環境及創作應用與推廣補助作業要點 QA 

項次 問題 答案 

1 面臨傳承危機國家語言有哪

些？ 

指臺灣台語、臺灣客語、臺灣原住民族

語、平埔族群語言、馬祖語、臺灣手語等。 

2 本要點補助案件類型有哪

些？ 

 

【第 3 點規定】 

共有 3 種類別： 

1. 友善環境 

2. 創作及應用 

3. 推廣活動 

3 新住民語的案件可以申請補

助嗎？ 

【第 3 點第 1 款規定】 

不可以。惟申請「友善環境」類別，其中

相關措施或服務包含一種面臨傳承危機

國家語言者，即符合申請資格。 

建議請改申請「文化部推廣文化平權補

助作業要點」之補助。 

４ 同一個申請者，可以同時申

請所有類別（友善環境、創作

及應用、推廣活動）嗎？ 

【第４點第１款規定】 

不可以。 

每一申請者限申請一案，且應就３種補

助類別擇一申請。 

５ 每個申請案可補助多少金

額？ 

【第４點第 3 款規定】 

每案最高補助額度為新臺幣 80 萬元，

且以不超過該案核定計畫書所載總經費

之 49％為原則。 

6 各語言用字有規範嗎？ 【第４點第 6 款規定】 

有。 

請以教育部公布之文書書寫系統及拼音

方案為原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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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次 問題 答案 

如含有出版品、播音檔、文宣品、數位互

動服務、職能培訓教材等製作規劃，其內

容應經專人審核其正確性，並檢附審核

通過之證明文件。 

7 補助經費項目有限制嗎？ 【第４點第 7 款規定】 

有。 

補助經費不含固定薪資、紀念品、餐敘(餐

盒不在此限) 、硬體設備購置等費用。 

8 要怎麼申請？ 【第 6 點規定】 

請於公告收件期間內，至本部獎補助資

訊網進行線上報名即可。 

9 請問計畫書內容須包含哪些

項目，有參考格式嗎？ 

【第 6 點規定、附件】 

請依本要點附件計畫書格式依序填寫。 

10 請問經費概算表要寫哪些項

目是自籌款或補助款嗎？ 

 

不用標註。 

11 請問可以變更計畫嗎？如果

可以，應如何申請？ 

【第 10 點規定】 

可以變更計畫。 

請務必審慎規劃執行內容及時程，如實

有變更需求，應以書面敘明理由，報本部

同意後，始得依核定之變更計畫書執行。 

12 結案時應檢附什麼資料？ 【第 9 點第 1 款規定】 

1. 成果報告書。 

2. 收據。 

3. 計畫執行期程內之支用單據。 

4. 未獲重複補助切結書。 

5. 成果資料（如出版品、影音檔案等） 

6. 如申請補助憑證含人事費，請檢附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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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次 問題 答案 

結年底納入所得證明。 

7. 語言經專人審核通過，且為教育部公

布之文書書寫系統及拼音方案之證明

文件，及其語言能力證明文件。 

8. 補助經費運用效益評估表。 

 


